臺南縣仁和國小寒暑假作業獎勵辦法
一、目的：獎勵學生於寒暑假期間，能自動自發認真學習，確實完成寒暑假作業。

二、參加對象：一至六年級

三、活動時間：寒暑假過後開學第三週

四、獎勵名額：由導師於批改寒暑假作業後，每班擇優選出三名優秀學生，接受表揚。

五、獎勵：於朝會公開頒獎，每位學生給與獎勵卡一張，以資鼓勵。

六、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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